
企业咨询服务协议
                                        编号：    
[bookmark: _Hlk36051795]甲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孙方涛
[bookmark: _Hlk36053035]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联系电话：18001028768

乙方：北京海纳山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授权代表人：张玉群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珠江摩尔大厦3号楼17层 
联系电话：13520558521 

第一条：合作项目背景及政策依据
1、贯彻落实《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2号），关于印发《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京人社就发﹝2012﹞308号政策。
2、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项目服务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第二条：合作项目期限与申报方式
1、合作项目：《企业招用重点人群税收减免》、《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以下简称“合作项目”）咨询服务；具体包括以下两类：
（1）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2）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3）其它符合要求人员。 
2、甲方确认，在上述重点群体委托乙方开展申报服务，申报方式：税务减免申报、追溯申报、补贴申报；
（1）减免申报：指企业每月正常报税同时进行的税务优惠减免申报；
（2）追溯申报：指企业在2020年元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符合条件人员的税务优惠申报。
（3）补贴申报：符合岗社补条件人员补贴申报。
[bookmark: _GoBack]3、合同有效期：从2023年 8  月 4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第三条：甲方前提条件保证 
1、全国范围内，正常经营且未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纳入失信企业名单； 
2、企业招用重点人群就业，并实现稳定就业；
3、落实企业员工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待遇。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律法规，依法签订、履行、变更、续签、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第四条：项目服务内容 
双方商定，本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如下： 
1、甲方配合乙方进行本项目的申报材料收集整理；
2、乙方负责本项目的政策宣讲、条件核实，指导甲方进行流程申报。

第五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监督、检查、询问乙方为甲方办理服务事项的工作进程；
2、甲方应安排专人全面积极协助、配合乙方的减税认定申报工作，按照乙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清单及时、完整地收集相关资料；
3、甲方向乙方承诺提供的信息资料真实。

第六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义务解答甲方就上述服务事项提出的咨询事项；
2、乙方就办理上述事项向甲方提供专业服务；
3、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信息、资料、纸质版、电子版、财务数据、人事数据、经营数据、技术商业信息等承担保密义务。

第七条：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1、本合作项目收取“招用重点人群税收减免”的服务费；
2、本合作项目前期乙方不向甲方进行任何形式的收费；
3、甲方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按政策资金实际到账金额的 25 %比例进行收取，以上金额为含税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给甲方）；减免生效即视为政策资金到达甲方账户，甲方须在此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乙方账户，具体金额以月度《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中实际减免金额为准）。

4、上述款项请付至指定账户，对公账号提供如下：
名 称：北京海纳山川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昌平回龙观西区支行
账 号：0200 1487 09100 1164 85

第八条：违约责任 
1、本合同双方签订生效后，双方不得解除或终止履行。在合同期限内，甲方单方面解除合同、终止履行或选择其他途径申报的，视为乙方已完成全部服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支付全额服务费。如除可咎于乙方原因申报原因、乙方单方面解除合同、未完执行、终止履行，乙方应无条件不收取任何费用。 
2、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达成本项目成果，“合作项目”政策资金到达甲方公司账户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须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该项目全额服务费。如甲方未能按期支付的，每迟延一日，按应付款的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 
3、甲方未能如期如数支付服务费的，除按上述约定支付滞纳金外，还应赔偿乙方的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主张本合同权利而支付的律师费。 
第九条： 争议解决 
1、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在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各项条款均具有独立性，其中任何条款或规定无效，并不影响其他条款或规定的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中除文本空格、双方签章信息外，均为印刷字体。手写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添加、删除、修改）须双方在手写处签章确认后才具备法律效力。 

第十条：其他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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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2023年    月    日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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